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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1972 号

申请人：杨富美，女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

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雨茜儿美容店，经营场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水榕路 157 号 B101。

经营者：陈雨，女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河

南省南阳市宛城区。

申请人杨富美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雨茜儿美容店关于

双倍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杨富美和被申请人的经营者陈雨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

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1

年 5 月 31 日期间克扣的工资 5771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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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差额 22083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是临时工，我单位没有克扣过

申请人的工资，我单位有向申请人发放工资凭条，工资凭条中

有列明申请人工资的算法，且申请人有时会使用我单位的产品，

我单位也没扣钱，还多发了钱给申请人，故不同意支付工资差

额；二、我单位有跟申请人签过美容师标准薪资确定文书，不

同意支付双倍工资差额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入职被申

请人处从事美容师工作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通过微信

方式以其本人经济压力太大为由向被申请人表示辞职。申请人

对此主张系因被申请人每月都以各种理由扣其工资，故其当时

才提出辞职。申请人最后工作日为 2021 年 5 月 23 日，被申请

人主张申请人于当日离职。申请人则主张被申请人系 2021 年 5

月 30 日将其辞退。申请人在职期间每月领取工资情况如下：

2020 年 10 月工资 2314 元、11 月工资 3700 元、12 月工资 3034

元，2021 年 1 月工资 3250 元、2 月工资 3043 元、3 月工资 2921

元、4 月工资 3135 元、5 月工资 3000 元。申请人主张其系享受

无责任底薪，2021 年 4 月之前的月保底工资为 4000 元，自 2021

年 4 月起月保底工资为 4500 元，但被申请人实际每月会以各种

理由扣减其工资，故要求被申请人按照上述工资标准补齐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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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额。被申请人否认有保底工资，主张其单位每次发放工资都

有告知申请人工资情况，申请人未对工资提出过异议。庭审中，

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每月发工资前会给其核对工资表，但称在

其提出异议后，被申请人会与其沟通，口头告知以后不会亏待

其，其遂相信被申请人，没有再就工资问题提出异议。申请人

提交且经被申请人确认的工资单载明申请人的工资由个人提

成、底薪、手工、伙食补助等项目构成，并载明了对应项目的

金额。本委认为，对于申请人的离职时间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主张被

申请人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将其辞退，但未举证证明，被申请

人对此亦不予认可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该主张不予采信。结合申

请人曾于 2021 年 4 月中旬向被申请人作出过辞职的意思表示，

并在该意思表示作出一个月后（2021 年 5 月 23 日）未再为被

申请人工作，即双方在 2021 年 5 月 23 日之后未再履行劳动关

系权利义务，故本委认定双方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解除劳动关

系。对于工资差额问题，依申请人自认之事实可知，被申请人

每月发放工资前会让申请人核对工资表，表明申请人对自身的

月工资项目构成及对应金额是明确知悉的，如若其认为被申请

人未按照其上班时间足额支付对应工资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

益，理应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或行使法律赋予的向有关部门投

诉的权利，但本案中，即使如申请人自述曾就工资提出过异议，

亦基于双方沟通之后未再就工资问题有所异议，故双方实际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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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对工资金额进行核实、明确并协商一致的过程；加之申请

人亦无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就工资问题向有关部门进行过投

诉，上述事实表明申请人在职期间，基于对被申请人及其自身

情况，比如对个人劳动价值、个人提成、业绩及其他费用情况、

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以及行业和岗位工资支付的行规惯例等

主客观综合因素的考虑，是认可被申请人的计薪方式以及被申

请人每月发放的工资数额的，否则明显有违普遍大众对劳动者

正常提供劳动和领取对应劳动报酬行为的认知常理以及意思自

治原则。综上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0 年 10 月 13 日

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克扣的工资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经查，本案双方没有签订书

面劳动合同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入职后签过一份美容师薪资

标准文书，该文书载明了底薪、绩效的算法、上班时间、请假、

离职等内容，有全部美容师签名，适用于全部美容师，但没有

关于社会保险的内容。申请人否认有签署过该文书。被申请人

没有提交上述美容师薪资标准文书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条的规定，建立劳动关系，应当订

立书面劳动合同。现被申请人并未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

虽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签了美容师薪资标准文书，但并未举证

证明，且从其单位对该文书内容的自述情况来看，该文书既不

符合劳动合同签署的载体形式，也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，故即使该美容



- 5 -

师薪资标准文书真实存在，也不能视为双方订立了书面劳动合

同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的期间为 2020

年 11 月 13 日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。即申请人要求该期间以外

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加

倍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1月 13 日至 2021 年 5月 23日未订立书

面劳动合同的工资 19986.33 元（3700 元÷30 天×13 天+3034

元+3250 元+3043 元+2921 元+3135 元+3000 元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七条、

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

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0 年 11月 13日至 2021 年 5月 23日未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的工资 19986.33 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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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一年九月十日

书 记 员 曾艺斐


